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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2021 年洪湖市弘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全

体持有人： 

 

鉴于： 

1、洪湖市弘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)

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签署了 2021 年洪湖

市弘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（以下简称“本次

债券”）的《债权代理协议》，且该协议已生效。 

2、根据《2021 年洪湖市弘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

专项债券募集说明书》（以下简称“募集说明书”）的规定，2021 年洪

湖市弘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（以下简称“本

次债券”）已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发行完毕，本次债券全体持有人已

同意委托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债券债权代理人，代理有关

本次债券的相关债权事务，在本次债券的存续期内向发行人提供相关

后续服务。 

本公司依据《募集说明书》、《债权代理协议》的约定履行主承销

商、债权代理人的职责。按照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

强企业债券存续期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发改办财金〔2011〕

1765 号）文的有关规定，自本次债券发行完成之日起，本公司与发行

人进行接洽。为出具本报告，本公司对发行人 2022 年度的履约情况

及偿债能力进行了跟踪和分析。 

本报告依据本公司对有关情况的调查、发行人或相关政府部门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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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的证明文件进行判断，对本公司履行债权代理人和主承销商职责期

间所了解的信息进行披露，并出具结论意见。 

本公司未对本次债券的投资价值做出任何评价，也未对本次债券

的投资风险做出任何判断。本次债券的投资者应自行判断和承担投资

风险。 

现将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的债权代理事项报告如下： 

一、 本次债券基本要素 

（一） 债券名称：2021 年洪湖市弘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城市

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（以下简称“21 洪湖城投专项债”）。 

（二） 债券代码：2180308.IB（银行间市场）；152989.SH（上

交所）。 

（三） 发行首日：2021 年 8 月 5 日。 

（四） 债券发行总额：人民币 2.90 亿元。 

（五） 债券期限：本次债券期限为 7 年，同时设置分期偿还本

金条款。从第 3 个计息年度开始至第 7 个计息年度分别逐年偿还本次

债券发行总额的 20.00%。 

（六） 债券利率：本次债券采用固定利率，票面年利率为

6.30%。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利。 

（七） 计息期限：本次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21 年 8 月 10 日起

至 2028 年 8 月 9 日止。 

（八） 债券担保：本次债券由湖北省融资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

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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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 信用级别：发行时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

合评定，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-，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，

评级展望为稳定。 

（十） 主承销商：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。 

二、 发行人履约情况 

（一） 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

发行人已按照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，在发行完毕后一个月

内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申请本次债券上市或交易流

通。本次债券于 2021 年 8 月 12 日在银行间市场上市流通，以下简称

“21 洪湖城投专项债”，证券代码为 2180308.IB；2021 年 8 月 23 日

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市场竞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

上市交易，以下简称“21 洪湖债”，证券代码为 152989.SH。 

（二） 付息情况 

本次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 至 2028 年每年的 8 月 10 日（如遇法

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付息工作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）。发行人

已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全额支付第 1 个计息年度的利息 1,827.00 万

元，不存在应付未付利息的情况。 

（三）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
截至 2023 年 4 月末，根据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，募集

资金用于洪湖市城市停车场建设项目，洪湖市城市停车场建设项目使

用 29,000.00 万元。公司已按照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要求对募集资

金进行了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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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见下表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募集

年份 
债券名称 

募集资金

总额 

本次已使

用募集资

金总额 

已累计使

用募集资

金总额 

尚未使用

募集资金

总额 

募集资金

专户运作

情况 

是否与募集

说明书承诺

用途一致 

2021

年 

2021 年洪湖市

弘瑞投资开发有

限公司城市停车

场建设专项债券 

29,000.00 50.00 29,000.00 0.00 
运作 

规范 
是 

合计 - 29,000.00 50.00 29,000.00 0.00 - - 

（四） 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

1、中国债券信息网（www.chinabond.com.cn） 

发 行 人 与 本 次 债 券 相 关 的 信 息 在 中 国 债 券 信 息 网

（www.chinabond.com.cn）披露的相关文件及时间如下： 

（1）洪湖市弘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年度报告

（2022 年 4 月 29 日）； 

（2）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洪湖市弘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之

“21 洪湖城投专项债”重大事项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（2022 年 6 月

21 日）； 

（3）洪湖市弘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董事及法定

代表人发生变动的公告（2022 年 6 月 21 日）； 

（4）2021 年洪湖市弘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

债券 2022 年跟踪评级报告（2022 年 6 月 30 日）； 

（5）2021 年洪湖市弘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

债券 2021 年度债权代理事务报告并企业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

告（2022 年 6 月 30 日）； 

（6）2021 年洪湖市弘瑞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

债券 2022 付息公告（2022 年 8 月 3 日）； 

http://www.chinabond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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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洪湖市弘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半年度财务

报表及附注（含担保人财务报表）（2022 年 8 月 31 日）； 

（8）洪湖市弘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

（2022 年 8 月 31 日）。 

2、上海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 

发 行 人 与 本 次 债 券 相 关 的 信 息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

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相关文件及时间如下： 

（1）洪湖市弘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年度财务报

表及附注（2022 年 4 月 29 日）； 

（2）洪湖市弘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年度报告

（2022 年 4 月 29 日）； 

（3）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洪湖市弘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之

“21 洪湖城投专项债”重大事项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（2022 年 6 月

21 日）； 

（4）洪湖市弘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董事及法定

代表人发生变动的公告（2022 年 6 月 21 日）； 

（5）2021 年洪湖市弘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

债券 2022 年跟踪评级报告（2022 年 6 月 28 日）； 

（6）2021 年洪湖市弘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

债券 2021 年度债权代理事务报告并企业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

告（2022 年 6 月 30 日）； 

（7）2021 年洪湖市弘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

债券 2022 年付息公告（2022 年 8 月 3 日）； 

（8）洪湖市弘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中期财务报

表及附注（含担保人财务报告）（2022 年 8 月 31 日）； 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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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9）洪湖市弘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中期报告

（2022 年 8 月 31 日）。 

三、 发行人偿债能力 

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发行人 2022 年度的合并

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，并出具了“大华审字〔2023〕001977 号”标准

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，非经特别说明，均

引用自 2022 年审计报告。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，应当参照

发行人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。 

（一） 发行人偿债能力财务指标分析 

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

单位：万元、% 

项目 
2022 年度/末 2021 年度/末 同比 

变动比例 

变动比例超 30%

的原因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

资产总计 1,291,887.90 100.00 1,247,489.37 100.00 3.56 - 

流动资产合计 1,161,259.30 89.89 1,134,777.33 90.96 2.33 - 

非流动资产总计 130,628.60 10.11 112,712.05 9.04 15.90 - 

负债合计 784,259.55 100.00 745,980.00 100.00 5.13 - 

流动负债合计 149,185.62 19.02 169,420.44 22.71 -11.94 - 

非流动负债合计 635,073.94 80.98 576,559.56 77.29 10.15 -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507,628.34 100.00 501,509.37 100.00 1.22 - 
  

发行人 2021-2022 年财务主要数据和指标 

单位：（%） 

 项目 2022 年度/末 2021 年度/末 
同比 

变动比例 

变动比例超 30%的 

原因 

1  流动比率 7.78 6.70 16.21 - 

2  速动比率 1.94 1.66 16.87 - 

3  资产负债率（%） 60.71 59.80 1.52 - 

4  EBITDA 全部债务占比 0.02 0.02 - - 

5  利息保障倍数 1.13 1.15 -2.30 - 

6 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0.21 0.61 -65.91 
主要系公司 2022 年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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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项目 2022 年度/末 2021 年度/末 
同比 

变动比例 

变动比例超 30%的 

原因 

金流量净额同比下

降较大所致 

7  EBITDA 利息倍数 0.34 0.25 38.41 

主要系公司 2022 年

固定资产折旧增长

导致 EBITDA 增

加，且资本化利息

和计入财务费用的

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

8  贷款偿还率(%) 100.00 100.00 - - 

9  利息偿付率(%) 100.00 100.00 - - 

注： 

1. 流动比率＝流动资产÷流动负债 

2. 速动比率＝（流动资产－存货）÷流动负债 

3. 资产负债率＝（负债总额÷资产总额）×100% 

4. EBITDA 全部债务占比=EBITDA/全部债务。 

(1) EBITDA（息税摊销折旧前利润）=利润总额+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+固定资产折

旧+无形资产摊销+长期待摊费用摊销。 

(2) 全部债务=长期借款+应付债券+短期借款+交易性金融负债+应付票据+应付短期债券

+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

5. 利息保障倍数=息税前利润/（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+资本化的利息支出） 

6.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=(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+现金利息支出+所得税付现）/现金

利息支出 

7. EBITDA 利息倍数= EBITDA/（资本化利息+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） 

8. 贷款偿还率=实际贷款偿还额/应偿还贷款额 

9. 利息偿付率=实际支付利息/应付利息 

短期偿债指标方面，报告期末，发行人流动比率为 7.78 倍，同比

上升了 16.12%。发行人速动比率为 1.94 倍，同比上升了 16.87%。发

行人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覆盖程度较好，短期债务偿付能力较强。 

长期偿债指标方面，报告期末，发行人资产负债率为 60.71%，同

比上升了 1.52%。发行人资产负债率较低，负债经营程度维持在较为

合理水平，属可控负债经营。 

整体偿债指标方面，报告期末，发行人 EBITDA 全部债务占比同

比无变化，利息保障倍数同比下降了 2.30%，现金利息保障倍数同比

下降了 65.91%，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同比上升了 38.41 %。贷款偿

还率 100.00。利息偿付率 100.0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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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体而言，发行人偿债能力较为稳定、负债水平不高、负债结构

较为合理，整体具备较强的偿债能力。发行人良好的业务发展前景和

盈利能力也为公司未来的债务偿还提供了良好的保障。 

（二） 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 

发行人 2021-2022 年营业收入构成情况表 

单位：万元、% 

项目 2022 年度/末 2021 年度/末 
同比变动

比例 

变动比例超 30%的原因 

营业收入 68,438.82 72,949.39 -6.18 - 

营业成本 61,976.57 63,995.90 -3.16 - 

营业利润 6,631.12 8,228.12 -19.41 - 

净利润 6,118.97 7,976.95 -23.29 - 

发行人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工程施工、房屋销售等两大板块。

2022 年，两大板块业务收入分别为 67,698.04 万元和 378.98 万元，占

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99.44%和 0.56%。 

总体而言，发行人近年来经营稳健、发展较快，营业收入和净利

润相对稳定，主要营运能力指标良好，盈利能力保持在较高水平。预

计公司在后续经营中业务收入将不断增加，盈利能力有所增强。 

（三） 发行人现金流情况 

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

单位：万元、% 

项目 2022 年度/末 2021 年度/末 
同比变

动比例 
变动比例超 30%的原因 

经营活动产生的

现金流量净额 
-29,833.76 -16,820.61 77.36 

主要系销售商品、提供劳

务收到的现金下降所致 

投资活动产生的

现金流量净额 
-2,767.36 -14,769.66 -81.26 

主要系购建固定资产、无

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

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

筹资活动产生的

现金流量净额 
34,258.96 13,549.46 152.84 

主要系取得借款收到的现

金增长所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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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2022 年度/末 2021 年度/末 
同比变

动比例 
变动比例超 30%的原因 

现金及现金等价

物净增加额 
1,657.84 -18,040.82 -109.19 

主要系筹资活动产生的现

金流量净额大幅增长所致 

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，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

别为-16,820.61 万元和-29,833.76 万元。2022 年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

金流量净额同比上升 77.36%。 

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，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

别为-14,769.66 万元和-2,767.36 万元。2022 年，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

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81.26%。 

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，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

别为 13,549.46 万元和 34,258.96 万元。2022 年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

金流量净额同比上升 152.84%。2022 年，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

加额由负转正，同比变动为-109.19%。 

总体而言，发行人经营现金流量结构符合行业和发行人自身特点。

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较高，投资活动现金流结构有所改善。

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较高。目前公司资金周转较为顺畅。 

四、 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的债券和其他债务融资工具 

除本次债券外，截至目前，发行人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还存在

以下已发行尚未兑付的企业债券、公司债券、中期票据、短期融资券、

资产证券化产品、信托计划、保险债权计划等。 

序号 
债券名称或其他

债务名称 

发行品

种 

发行规模 

（亿元） 

未兑付本金

（亿元） 

发行期限 

（年） 
起止日 

发行利率 

（%） 

1 

2017 年洪湖市弘

瑞投资开发有限

公司公司债券 

企业债 6.40 2.56 7 
2017.10.12 至

2024.10.13 
6.30 

- 合  计 - 6.40 2.56  -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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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已发行未兑付的债券

及其他债务余额为 5.46 亿元。 

除上述列表外，截至目前，发行人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不存在

任何其他已发行尚未兑付的企业债券、公司债券、中期票据、短期融

资券、资产证券化产品、信托计划、保险债权计划等。 

截至目前，发行人已发行的企业债券及其他债务未处于违约或者

延迟支付本息的状况。 

五、 担保人相关情况 

（一）担保人基本情况 

担保人名称：湖北省融资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黄露 

注册资本：750,000.00 万元 

住所：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街道民主二路 75 号华中小龟

山金融文化公园 13 栋 1 楼 

经营范围：贷款担保、票据承兑担保、贸易融资担保、项目融资

担保、信用证担保、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、诉讼保全担保、履约担保

业务、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、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、以自有资

金进行投资；再担保、债券发行担保。 

评级情况：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，担保人主体

信用级别为 AAA，评级展望为稳定。 

（二）担保人财务情况 

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担保人 2022 年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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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，并出具了“众环审字（2023）0101277 号”

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，非经特别说明，

均引用自 2022 年审计报告。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，应当参

照担保人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。 

担保人 2021-2022 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

单位：万元、% 

项目 
2021 年度/末

金额 

2022 年度/末金

额 

资产总计 1,831,901.37 1,504,602.77 

负债总计 495,536.99 306,317.98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1,336,364.39 1,198,284.79 

资产负债率 27.05 20.36 

营业总收入 124,987.36 112,862.88 

营业利润 102,415.57 92,218.03 

利润总额 103,820.29 95,356.26 

净利润 78,189.03 72,263.27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168,348.24 21,120.85 

 

六、 或有事项 

（一） 其他受限资产 

截至 2022 年末，公司受限资产的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会计科目 2022年度/末 受限原因 

货币资金 125.32 借款保证金 

存货 290,748.31 贷款抵押 

投资性房地产 8,397.13 贷款抵押 

无形资产 4,530.14 贷款抵押 

在建工程 3,902.54 贷款抵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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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科目 2022年度/末 受限原因 

合计 307,703.43 - 

（二） 对外担保情况 

截至 2022 年末，公司对外担保的情况如下表： 

单位：万元，% 

七、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

2022 年度，发行人未发生应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，未召开

债券持有人会议。 

八、 债券债权代理人履职情况 

天风证券作为 2021 年洪湖市弘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

建设专项债券的债权代理人，报告期内按照本次债券《债权代理协议》

及《募集说明书》的约定履行了本次债券的债权代理职责，对发行人

资信状况、募集资金管理运用情况、本次债券本息偿付情况进行了持

续跟踪，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募集说明书中所约定的义务，积极行使了

债权代理人的职责，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。报告期内出具的临

对外担保单位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

洪湖市顺安路桥工程有限责任

公司 
3,600.00 3,000.00 20.00 

洪湖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9,115.00 2,815.00 223.80 

湖北碧成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800.00 - 100.00 

洪湖市宏达建筑工程公司 4,900.00 4,900.00 0.00 

洪湖市湖源水务有限公司 1,800.00 - 100.00 

洪湖市顺平道路养护建设有限

公司 
3,000.00 - 100.00 

合计 23,215.00 10,715.00 116.6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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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如下： 

2022 年 6 月，天风证券针对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董事及法定

代表人发生变动的公告事项，披露了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洪

湖市弘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之“21 洪湖城投专项债”重大事项临时

债权代理事务报告》。 

九、 其他重大事项 

（一）规范性文件规定和申请文件约定的重大事项 

根据《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、监管部门相关文件

和《募集说明书》《债权代理协议》等申请文件，经发行人确认，发行

人重大事项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重大事项 有√ 

无- 

1  发行人名称变更、股权结构或生产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。 - 

2  发行人变更财务报告审计机构、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具有同等职

责的机构、信用评级机构。 

- 

3  发行人三分之一以上董事、三分之二以上监事、董事长、总经

理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发生变动。 

√ 

4  发行人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、总经理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无

法履行职责。 

- 

5  发行人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变更。 - 

6  发行人发生重大资产抵押、质押、出售、转让、报废、无偿划

转以及重大投资行为或重大资产重组。 

- 

7  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。 - 

8  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者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。 - 

9  发行人股权、经营权涉及被委托管理。 - 

10  发行人丧失对重要子公司的实际控制权。 - 

11  债券担保情况发生变更，或者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。 - 

12  发行人转移债券清偿义务。 - 

13  发行人一次承担他人债务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，或者新

增借款、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。 

- 

14  发行人未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进行债务重组。 - 

15  发行人涉嫌违法违规被有权机关调查，受到刑事处罚、重大行

政处罚或行政监管措施、市场自律组织作出的债券业务相关的

处分，或者存在严重失信行为。 

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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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 发行人法定代表人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涉嫌违法违规被有权机关调查、采取强制措施，或

者存在严重失信行为。 

- 

17  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- 

18  发行人出现可能影响其偿债能力的资产被查封、扣押或冻结的

情况。 

- 

19  发行人分配股利，作出减资、合并、分立、解散及申请破产的

决定，或者依法进入破产程序、被责令关闭。 

- 

20  发行人涉及需要说明的市场传闻。 - 

21  募集说明书约定或企业承诺的其他应当披露事项。 - 

22  其他可能影响其偿债能力或投资者权益的事项。 - 

（二）已发生重大事项的说明及其处理 

有 □无 

发行人董事长变更：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6 月 21 日发布《洪湖市

弘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董事及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动

的公告》，内容为发行人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由向晋贤变更为吴伟。 

发行人总经理变更：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6 月 21 日发布《洪湖市

弘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董事及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动

的公告》，内容为发行人总经理由吴伟变更为覃松涛。 

十、 总结 

综上所述，发行人偿债能力较为稳定、负债水平相对较低、负债

结构较为合理，具备较强的偿债能力。发行人良好的业务发展前景和

盈利能力也为公司未来的债务偿还提供了良好的保障。总体而言，发

行人对本次债券本息具有良好的偿付能力。 

以上情况，特此公告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 




